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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B_8F_E5_8A_9B_EF_c122_485533.htm 由于初始的印象和

卷标的作用，有时，一个人的某一方面的突出成就反有可能

埋没他／她的其它甚至是更大的成就。美国法官波斯纳可能

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命运。由于他首先把经济学系统全面且成

功地运用于法律分析，引发了后来席卷美国法学界的法律经

济学运动，因此人们往往只知道一个讲求效用／功利的波斯

纳；而且由于功利这个词在知识分子当中往往是浅、俗的代

名尽管他们在生活中至少是与其它人一样功利因此，就很容

易忽视一个活生生的学者波斯纳。对于历来「务实」，习惯

复述，一般说来不大喜欢理论反思的中文法律世界，则更喜

欢用卷标。然而由于元照出版社出版的这四本波斯纳的主要

有关法律理论的著作，会同他的已经在台湾出版的其它著作

，[1]我想，法学界确实应当重新审视他们对波斯纳的印象了

。 其实，无论作为一种学术变迁的标志，还是波斯纳本人，

带给法律这个学科的都很多；我在其它地方曾就一些具体问

题分别有所提及。[2]在这篇译序中，针对海峡两岸的法律学

术研究共同存在的一些在我看来的问题，我想在一个更为抽

象也更为宏观的层面粗略地概括一下波斯纳对法学理论研究

的一些贡献，也许会使我们对波斯纳、法学的现状和未来乃

至我们自己都有所感悟。 一． 阅读波斯纳的著作，首先的一

个强烈的印象是，他大大扩展了法学和法律的知识来源。传

统的并且正统的法学理论大致是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中衍

生出来的，比较形而上学，尽管也都受到当时的其它学科的



一些影响，但由于法律职业的实践理性特点，也由于法律人

的自利、自尊和自傲（波斯纳在《超越法律》的头两章对此

有过细致的分析），法学与其它学科的联系一直不紧密，甚

至有意割断这种联系。许多法律学者努力发现法律的本质（

即「法律是什么」），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自洽的形式

化的体系。但是自1960年代经济学进入法学之后，得寸进尺

，其它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也都跟随而来。这一点在波斯纳

的著作中就特别明显，不仅有经济学，而且有哲学（特别是

分析哲学、阐释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社会学、人类

学、政治科学、社会生物学、文学和和文学理论、史学、修

辞学、博弈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波斯纳的海纳百川

的胸怀和强有力的思想熔炉中融合起来，这些知识变成了对

法律的和有关法律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材料。在1986年的

一个判决中，波斯纳甚至写进了一个有关发布禁令的数学公

式。[3] 由此而来，第二，法学研究领域的边界和风景线也都

已经改变了，许多学者感到法律理论变得陌生起来了。如果

说概念法学（conceptualism）和教义法学（doctrinal analysis）

当年占据了并且也很有道理地占据了法学的主导地位，那么

如今，至少就美国法学而言，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

。法律经济学、法律政治学（批判法学）、法律与文学、法

律女性学（女权主义法学）如今都是美国法学界的显学了，

概念法学、教义法学的研究基本上都被挤到二流甚至三流法

学院去了。波斯纳这位法官，写的一系列著作，例如《衰老

与老龄》、《性与理性》、《公共知识分子》等都明显是「

杂种」。波斯纳自己就把这些著作以及《道德与法律理论的

疑问》等明确界定为社会学著作；《衰老》一书被一些老龄



化教学机构推荐为研究生必读。即使在反托拉斯法这样似乎

天经地义是「法律的」领域，波斯纳就公然质疑，如今除了

经济学的视角外，难道还有其它视角吗？[4] 许多人也许会认

为，所有这一切只是表明了法律交叉学科的兴起。这种判断

当然不算错。但问题在于如今还有多少法学著作是不交叉的

？如果眼前的主要著作都是交叉学科的，那么所谓「交叉」

的意义就失去了。因为，只有当有一个明确的学科边界时，

交叉这个词才是有意义的。如今这些边界已经完全模糊了如

果还不能说完全消失了的话。如今的分类系统似乎更多是领

域或问题或社会现象，而不是学科了。而学科的边界是学者

的活动界定的，而不是先验的。 第三，如果说波斯纳的上述

贡献还属于「转手倒卖的中间商」的话（尽管并不仅仅如此

），那么波斯纳对法学的一个实质性贡献就是他把美国的以

司法为中心的法律的实践上升为一种法学的话语。传统的法

理学话语是欧陆的，并且大都是是从政治哲学中衍生出来的

，关心的是法律的概念（自然法／实证法）以及正义、公平

等社会的政制结构问题，对司法的内在视角以及问题关注不

够，因此长期把英美的法律观和司法实践基本排除在外。尽

管霍姆斯大法官以他的智能和格言挑战了欧陆法理学话语，

但是直到卡多佐，「法官谈不了多少」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5]在我看来，只是到了波斯纳这一代人，特别是波斯纳，

通过他的知识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把法官的经验包括他个人的

经验升华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学术话语。法理学的根本格局已

经改变；下一代的学者已经不能仅仅用「法律适用」或「法

律解释」或「裁量权」这样一些含混的概念来打发司法过程

中的深刻理论问题了。任何当代人撰写的法理学著作，如果



缺少了这一块，就很难说是「当代的」或「二十一世纪的」

。 所谓司法的法理学，必须注意，还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

对单个法官裁决案件的决策思维或心理过程的理性分析和描

述，更重要的，从一种制度的进路切入，它还包括了对整个

司法机构以及法律职业群体对具体案件决定的影响之分析，

包括了这个职业界对社会的纠纷解决的整体影响的分析。《

法理学问题》以及《联邦法院》等波斯纳的其它相关著作就

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当然必须再次强调，波斯纳属于自一九

六零年代以来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当然也

并不仅仅是波斯纳，而是许多人，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学术对

手。但是如果一定要从这一法学运动中推举一位标志性人物

，那么，几乎毫无疑问，只有波斯纳。 二． 如果更深入一点

看，波斯纳的著作不仅改变了法律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它挑

战了传统的占主流的法学世界观。所谓传统的法学世界观，

就是波斯纳在这些著作中批判的形式主义世界观，法条主义

的或概念主义的；即，认为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自身构成了

一个高度形式化的体系，因此只要发现了这个体现，严格依

据这个体系，按照「法律的逻辑」，就可以发现法律的正确

结论。正是依据了这一假定，法学获得了其所谓的「自主性

」。 波斯纳以他的一般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具体案件和制度的

分析挑战了这一世界观。在他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法学并

没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法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

而不是什么正义这是波斯纳常常引用的卡多佐的断言；因此

，所有的法律原则、学说、教义和制度，甚至具体案件的判

决结果（例如波斯纳多次提到的布朗案和诺伊诉韦德案等）

，其正当性都是社会的接受、承认，是其在社会中的实际功



能和后果。但这并不拒绝形式主义，波斯纳认为，依据这一

世界观，甚至少量的并不过分僵化或神圣化的法律形式主义

也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是因为形式主义有助于提供法律

的稳定性这样一种公共善品。用波斯纳的话来说，就是一个

实用主义也许会选择形式主义，但这不是因为形式主义本身

正确，而是形式主义的后果在通常情况下就总体来说可能是

好的。 这也就意味着，在波斯纳那里，法律并不是从先验原

则中推演出来的，法律始终附着于人类生活这个总体，法律

事实上或在最终意义上只是人类生活的工具（但这并不等于

工具主义），法律的来源是社会生活。这一观点从根本割断

了法律和法学发展与传统的形而上的法学理论话语之间的逻

辑的或三段论的联系，颠覆了作为法律理论的内部自洽和独

立自主。从这种观点来看，今天的「好」法律或法律发展并

不是古代的「正确」法律概念或理念的自然延伸或扩展，而

是对今天社会生活问题的有效的并因而最终得到人们认同的

响应。因此，工业社会采纳的「隐含契约」侵权责任并不是

因为这才是对侵权概念的正确演绎或正确理解，或是隐含在

侵权概念之中的寓意，而是「根据新的目的作出的解释」

。[6] 这种分析的先驱是霍姆斯、马克思、尼采的，也是比波

斯纳略早的同代人福柯的。[7]但是，列举这种家族谱系并不

能说明或正当化波斯纳。因为尽管波斯纳心目中的唯一英雄

也许是霍姆斯（莱西格语），但是对马克思、尼采以及福柯

，波斯纳都是有所保留，甚至在某些结论上是持相反的意识

形态的。因此，在我看来，真正推动波斯纳得出这种观点的

是他的社会科学的法律研究进路，即把法律原则、教义和制

度都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以及他努力考察其因果关系或



功能关系的结论。无论霍姆斯、尼采还是马克思、福柯都最

多只是波斯纳法理学思想的一个启发和印证。思想不是而且

也不可能来自另一个思想，思想必定附着于具体时空中的某

个身体，因此最终说来是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产物。 只要看到

了这一点，波斯纳就必定不仅仅是法律经济学家，而必定也

是一位杰出的法理学家；因为他对法学理论或法理学的这一

贡献是始终贯穿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而不是一个一般化的

有关法律的理论命题（马克思、尼采和福柯）或未得到全面

展开的有关法律的猜想（霍姆斯）。 也正因为此，他的这一

理论其实也就隐含了一系列真正的法律研究方法的贡献。这

不是那种形而上学的方法，不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解释

的方法」，而是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的科学的研究方

法。在我看来，在法学界，还没有谁能比波斯纳更明确地不

仅是理解了而且是灵活且始终如一地运用了这种方法。 也正

是由于这一原因，尽管波斯纳以他犀利的思想解构了许多神

圣法律教义和制度，但他并没有贬斥（bash）或完全拒绝这

些教义和制度，他只是试图以一种社会科学的模式重新理解

它们，并因此也是以一种社会科学的方式重新建构它们。而

这一点也就区分了他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法学。[8] 三． 传统

的法律人，特别是担任法官之后，大多是「述而不作」或述

而少作的；即使「作」，其预期读者也往往不是学界人士；

即使是面对学界，也很少用学术的话语。这种现象在二十世

纪前半叶无论在英美还是欧陆都尤为明显。[9]这种状况有其

优点，是与法律这种世俗的实践理性的事业是相称的。但是

它也或多或少地阻碍了作为学术研究的法律的声誉，同时也

容易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之后，



随着学术法律人与实务法律人的分野，这种状况就更可能带

来学界与实务界之间互不服气互不理睬的问题，结果可能是

既阻碍了法律学术发展，也可能阻碍法律实务的发展。 在这

方面，波斯纳的学术老冤家德沃金也不能不赞叹波氏是「法

律界的一个奇迹」。[10]波斯纳成功地穿行于法律实务与法

律学术之间，有效地沟通了两者。在任联邦上诉法官期间，

他每年平均撰写八十件以上的上诉审判决意见（这意味着每

周近两件），这个数量之多使他位居撰写司法意见最多的美

国联邦上诉审（包括最高法院）法官之列（比美国联邦上诉

审法院法官撰写的司法意见年平均数大约高出两倍）；并且

不像绝大多数法官，波斯纳从不用法律助手捉刀代笔。与此

同时，他也一直保持着学术的高产，平均每年约十篇学术论

文加一本专着，超出了一位勤奋的全职法学教授。他不仅产

出数量多，而且质量很高。在联邦上诉审法官中，他的上诉

审判决意见位于其它联邦法院引用率之前茅（大致高出平均

数三倍）。他的学术著作也是如此，据一九九九年的几个研

究分别发现，一九七八年后出版的、引证最多的五十本法学

著作中，波斯纳一个人就占了四本（并属于前二十四本之列

），数量第一；他的总引证率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7,981次

），比位居第二名的学者（德沃金，4,488次）高出近百分之

八十。在此期间，波斯纳还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高

级讲师，每年至少上两门课。[11]此外，流言说，波斯纳每

天晚上还睡觉。 他的这些著作，在某些分析上或材料上甚至

在某些主题上有所重复，但是就总体而言，波斯纳总是在不

断进取，不断开拓。这是一个在学术上贪得无厌的人，一个

可以称得上「以学术为业」的人。这种状况在世界各国法学



界都很少见，在法律实务界更可以说从来没有。特别是在就

任法官之后，他更着重分析提升自己的实务经验，不仅增加

了他的学术产出，修正了他先前的一些观点，并且还逐渐形

成了比较系统的法理学思想。他的学术追求和爱好没有淹没

在审判业务中，也没有湮灭在美国法官衣食无优的闲适生活

中。 他不断挑战自己的学术领域的边界，因此从经济学进入

了文学，进入了社会学，进入了无穷无尽的社会关心的问题

。他还不断挑战社会的传统禁忌，例如关于性，关于色情，

关于道德教育的意义。他还不断挑战社会新生的禁忌各种形

式的政治正确，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批判种族理论，不论是

解释还是后现代主义，不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拒绝卷

标，他始终如一地拒绝智识的停滞。他是法学的「浮士德」

。 因此，尽管许多学者都指责波斯纳是功利主义者，甚至有

人称波氏是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把一切关系都货币

化的葛擂硬，但是波斯纳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一位浪漫主义者

。他同尼采一样认为生活的一切都是挣扎和痛苦，并不存在

什么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因此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和突

破自己的过程，人必须在人生的苦役和虚无中创造意义。在

这个意义上，相反，那些认为人生仅仅是不受限制地满足自

己情感、希望、意欲的浪漫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最务

实的人。确实如此。难道一定要到一个叫「前面」的地方去

（《过客》）的鲁迅不是比「在剑桥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

水草」（《再别剑桥》）的徐自摩更具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

吗？！ 这是一种新型的法律人！ 四． 1999年底，《美国法律

人》杂志年终刊评选了100位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

其中之一就是波斯纳。当时的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现任斯



坦福法学院讲座教授理查莱西格（曾担任过波斯纳的法律助

手）撰写了一篇极为精炼且很有意味的、题为《多产的偶像

破坏者》的波斯纳简介，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全面、复

合的法官、学者波斯纳。经莱希格教授同意和杂志社的授权

，我将这一短文翻译如下，必要的地方我还加了脚注。 理查

德波斯纳，自一九八一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第七巡回区上诉

法院法官；自一九九三年以来，一直担任首席法官。他是著

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任职上诉法院、却仍属最多

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如果引证率可以测度影响

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他

的三十本书、三百三十篇论文以及一千六百八十篇司法意

见[12]都是引证最多的；同时也属受批判最多之列。 人们称

波斯纳为保守主义者，但真正保守主义者会质疑他是否忠诚

（因为他怀疑原初意图论，批评反毒品战）。他是法律经济

学运动的创始人，但他对法律经济学的影响非限于此。在这

一运动中，他既是詹姆斯麦迪森，又是亨利福特[13]：他把

一整套关于法律规则与社会结果关系的实用主义见解（规则

如何影响行为；行为如何更能适应相关法律规则）都投入了

生产，把这套方法运用于无穷无尽的法律题目，运用于一切

，从合同和反托拉斯到宪法的宗教条款以及法官行为。 法律

经济学运动的前沿看上去很怪，但任何学科的前沿特征从来

都是让常人觉得「很怪」，尽管这个运动的特征并不怪。也

许，哲学家对法律经济学进路的基础会很气不过，但随着这

一运动的成熟、挣脱了其早期的政治影响，法律经济学如今

已改变了法律的全部领域。 如今，我们全都是法律经济学家

了！今天的公司法和反托拉斯法已经令它降临之前的法学院



毕业生「相见不相识」了；如今四十多岁的人也许受了很多

管教，对法律经济学的简约论、反再分配的倾向疑心重重，

尽管如此，法律经济学的见解如今已是常规科学。当年罗伯

特鲍克的《反托拉斯的悖论》第一版运用了许多法律经济学

的论点（其中有许多都来自波斯纳），他嘲笑联邦最高法院

有关反托拉斯法的教义；而到了第二版，鲍克就不得不承认

尽管还有点扭捏最高法院基本上已得到拯救。但波斯纳厌倦

常规科学。尽管他的《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如今已经出了第

五版涵盖了法律的全部地带，但波斯纳晚近的兴趣却还是挂

在其边沿。 在过去的几年里，波斯纳写作的题目有些与性的

规制相关，其中还包括一本有关爱滋病的著作。他还把经济

学镜头对准了老龄化。他考察了引证率，努力测度了另一位

非同小可的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影响。他还是「法律与文学

」运动的一位中心人物，并就法理学、道德理论和司法行政

管理问题有大量著述。在他一九九五年的著作《超越法律》

中，他坚定确立了一个承诺，很可以抓住他的个性：没有单

独哪种进路，包括法律经济学，能永久地捕获法律的复杂性

。 但波斯纳心目中的英雄并不是经济学，也不是美国联邦党

人；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更多是霍姆斯。霍姆斯作品的特点

，也就是波斯纳作品的特点，具有朴素、直率之美（波斯纳

在司法意见中从不用脚注）。他的司法哲学的风味是实用主

义，并且怀疑高级理论。 而这也就是波斯纳手笔的标志，并

且波斯纳确实是真有手笔。与大多数法官不一样，波斯纳从

来都是自己动笔撰写司法意见。雇来的法律助手只管批评挑

剔，而他自己动手写作。在一个法官有如此巨大权力的制度

中，这是一种伟大的德性。写作会制约人。当一篇司法意见



「怎么样也写不下去」时，波斯纳就会改变他的思路。 因为

波斯纳有他自己的生活。波斯纳的童年是左翼的（一个著名

的故事是，他曾把自己的电动玩具火车送给了卢森堡夫

妇[14]的孩子），此后他逐渐右转。当年，他的本科教育是

英语文学；如今，他的影响力却是在经济学。他当过法官亨

利弗兰德利和大法官威廉布冉能的法律助手，后来又出任过

瑟古德马歇尔的下属，[15]但波斯纳的思想属于他自己，似

乎没有受这些导师的影响。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变化，

变化都出于他的问题，或来自他对对象的质疑。没有谁可以

声称波斯纳属于自己这一派。 波斯纳法官的杰出之处还不仅

这些。波斯纳写作就不想让人舒舒服服（他最新的著作，有

关弹劾克林顿的《国家大事》，肯定不会让任何人舒服），

当然，这倒也不是说他写作就有意让人不快，或是要让人犯

难。仅此一点就区分了他的语词世界与那个以符合民意调查

为宗旨的语词世界；也就区分了他与公共生活领域内的几乎

任何其它人。也因此，哪怕有种种更好的理由，波斯纳也完

全不可能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波斯纳从没想过

要保持智识的诚实，他只是诚实而已。他让过于简单的分裂

双方都很失望。他写作严肃且涉及广泛，目的只在参与。这

是位不懂得算计的经济学家和公众人物，在他身上，确实有

些世所罕见的和非同寻常的东西，或许还有点反讽。但这正

反映了波斯纳最深刻的信念：一个学者?D?D进而一个法

官?D?D的最大罪过就是循规蹈矩。 我们的制度并不奖赏他的

这种德性。但，它仍然是一种德性。????也许，理解和欣赏都

需要距离。 【注释】 [1] 参见，《法律之经济分析》，唐豫

民译，台湾商务, 民76 [1987]；《老年、社会、法律经济学》



，高中一译，《性与理性》，2001年；《法律与文学》，杨

惠君译，商周出版社，2002年；《性与理性》，商周出版社

（即出）。 [2] 参见，苏力：「什么是法理学」《中国书评》

，1995年5期；「《波斯纳文丛》总译序」，《环球法律评论

》，2001年冬；「《超越法律》译序」，《环球法律评论》

，2002年春；「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比较法研究》

，2002年2期；「思想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南京大学法律

评论》，2002年春；「经验的研究司法」，《法治与社会发

展》，2002年3期；「遭遇哈姆雷特」，《读书》2002年5期；

「禁忌的转化」，《读书》，2002年7期；「不知老之将至」

，《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夏；「如何研究法律，如何研

究道德？」《中南法律评论》2002年1期。 [3] Dahlia Lithwick, 

“Richard Posner: A human Pentium processor has been assigned to

settle the Microsoft case,” Slate, posted Tuesday, Nov. 23, 1999

(http://slate.msn.com/?id=56526. last visited on 2002-9-1) [4]

Richard A. Posner, “Preface,” Antitrust Law, 2n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1 [5]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 [6]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周红译，三联书店，1992年，页55－56。 [7] 马克思就说过

「法⋯⋯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并提出了「法律是社会经

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的命题，参看，《德意

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页70；霍姆斯，见，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Commo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尼采，见上注

；福柯对监狱制度的分析也表明监狱既不是传统刑罚概念的

延伸，也不是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的实践，而是现代社会的治



理功能的产物。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8. [8] 有一些

学者仅仅因为波斯纳的学术特点就把他（错误地，在我看来

，并且波斯纳也拒绝接受）列为后现代法学学者，甚至列为

代表人物。例如，Gary Minda, 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

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the Century’s E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特别是最后一章。关于波斯纳对自己的界定，请

看《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特别是第4编第2节。 [9] 例如

，霍姆斯的学术著作很少，《普通法》是他任哈佛教授时写

作的，担任法官之后的著名学术论文只有《法律的道路》；

人称学者型法官卡多佐能让人记住名字的大约也只有《司法

过程的性质》以及其它几篇讲演，他的全部非司法意见的法

律著述就是一本《卡多佐文选》(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Nathan Cardozo, Margaret E. Hall ed. with a foreword by Edwin W.

Patterson, Matthew Bender, 1979 (c1947))；汉德的具有学术意味

的著作只有薄薄的一本《自由的精神》(The Sprit of Liberty: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Learned Hand, collected, and with an

introd. and noted by Irving Dilliard, 3d ed., enlarged, Knopf, 1963

(c1960))。英国的丹宁勋爵的著作不少，例如《法律的正当程

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法律的训诫

》（杨百揆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等，但都不是系统

的学术论着，而更像是一种评论。而在欧洲大陆国家，法官

撰写学术著作的更为罕见》。 [10] Ronald Dworkin, 

“Philosophy & Monica Lewinsk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9, 2000 (www.nybooks.com/articles/187, last visited on

2002/9/1). [11] 关于波斯纳的司法意见的引证率，请看



，William M. Landes, Lawrence Lessig, and Michael E. Solimine, 

“Judicial Influence: A Citation Analysis of Federal Courts of

Appeals Judg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 1998, pp. 288,

298. 以及，David Klein and Darby Morrisroe, “The Prestige and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Judges on the U.S. Courts of Appeal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8, 1999, p. 381。在前一研究中，波

斯纳名列第一；后一个研究中，波斯纳由于种种原因而名列

第三。关于最常引用的法学著作以及著作引证率的研究，请

看，Fred R. Shapiro, “The Most-Cited Legal Books Published

Since 1978”,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9 (pt. 2), 2000, pp.

397-406, tab. 1. Fred R. Shapiro, “The Most-Cited Legal Scholars

”,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9 (pt.2), 2000, pp. 409-426。

[12] 这些都是一九九九年的数字。到2001年底，波斯纳的简

历上仅著作数就已经增加到38本。 [13] 詹姆斯麦迪森是美国

宪法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而亨利福特美国汽车大王，推动了

汽车的产业化。 [14] 卢森堡夫妇50年代初因被指控为苏联的

原子间谍而处死；成了美国历史上唯有的被处死的白领人士

。 [15] 这些人都是著名法官。尤其是后两人都曾长期担任联

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的「灵魂」人物和中坚

；同时马歇尔还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大法官。 文章出

处：法律思想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